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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 

关于部分融资性担保机构违法违规经营的提示和开展风险排查的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近期，多家融资性担保公司陆续发生风险事件，涉及金额大、客户多、影响面广，对当地

融资性担保行业的健康发展和融资环境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上述风险事件的爆发虽是个

案，但其违法违规的做法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甚至已成为一些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经营模式，

暴露出部分融资性担保机构违法违规现象严重、缺乏有效监管等诸多问题。为加强对融资性担

保机构的监管，切实防范和化解风险，现提示风险如下：  

  一、主要风险提示  

  (一)资本金不实风险比较突出。从近期风险事件和各地反映的情况看，一些担保公司在取得

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后，即通过应收账款、委托贷款或其它投资等方式

变相抽走资本金，而后大肆从事高风险经营活动，一旦风险暴露，有关人员即出逃境外，留下

巨额风险敞口；不少担保公司将资本金超比例投资或用于发放委托贷款，长期难以收回，蕴藏

巨大风险隐患。  

    (二)挪用或占用担保客户保证金比较普遍。有的担保机构未设立专门账户对客户担保保证

金进行管理并专款专用，而是将客户保证金挪用于高息放贷、委托贷款、投资或转为向银行缴

纳保证金；有的通过关联企业代担保客户理财等方式，高比例账外变相收取客户保证金或截留

客户银行贷款，向客户承诺高额回报，并由担保公司提供相应担保。近期已发生多起融资性担

保机构挤占、挪用客户保证金从事委托贷款、高风险投资等活动后，因资金链断裂引发的挤兑

风险，不仅给担保客户造成巨额损失，也使融资性担保业务面临巨大风险敞口，严重影响了融



资性担保行业的整体形象和声誉。  

    (三)实际控制人模式和关联交易的问题比较严重。有的投资人通过其他公司代持股份的方

式跨区域设立若干家担保机构掩盖其实际控制人身份，这些关联担保公司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业

务往来关系，还与其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企业在账外开展了大量的关联交易；有的担保公司通过

关联企业虚构交易套取、骗取银行贷款或对民间借贷、理财业务提供担保，因资金链断裂形成

风险事件，案发后巨额资金去向不明；有的担保公司股东因个人借款、应付账款、应付承兑款

负有巨额债务，甚至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非法集资，资金链断裂后，担保公司声誉受到严

重损害，担保业务无法正常开展，面临破产清算。 

   (四)以委托贷款等方式掩盖代偿风险。有的担保公司对担保业务中出现的代偿不是按规定

履行正常的代偿手续，而是通过向担保客户发放委托贷款置换银行贷款等方式掩盖代偿风险。  

    二、加强监管和开展风险排查  

    (一)切实加强融资性担保机构的日常风险监管。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切实履

行职责，督促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门重视并做好日常监管工作，对辖内融资性担保机构的依

法合规经营和风险状况进行分类监管。风险底数不清、风险隐患较大的地区，应暂停批设新的

融资性担保机构。有关部门的政策扶持措施应限于依法合规经营的融资性担保机构，对涉嫌违

规经营的高风险机构要加大监管力度、依法查处。同时，建立和完善辖内融资性担保行业风险

预警和应急机制，切实防范并及时化解系统性、区域性风险。  

   (二)开展风险排查。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当前融资性担保行业的风

险状况，以近期暴露的风险事件为鉴，举一反三，组织辖内融资性担保机构监管部门尽快开展

风险排查，摸清风险底数、堵塞风险漏洞、排除风险隐患。  

    1．风险排查方式、范围和重点。采取现场检查的方式，对辖内融资性担保机构自 2011

年 3月 31日至 2012年 3月 31日期间发生的资金变动情况和担保业务情况进行排查。内容方

面包括资本金不实、违规运用资金、挪用或占用客户保证金、以委托贷款方式掩盖代偿等行为，

以及非法吸存、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行为，尤其要注意理清股权结构、关联关系、第三方代持

情况及实际控制人情况，对股东背景比较复杂、关联企业较多的机构提高警惕和敏感度。严肃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必要时依法采取收缴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等措施；对有重大违法经

营行为，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市场秩序、损害公众利益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由监管部门依法予

以撤销；对涉嫌抽逃资本、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依法移送公安司法机关。  

    已经实施风险排查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使用已经完成的排查结果，但是被排查的

经营期间加总不应少于一年，排查内容应包括本通知规定的排查重点。  

    2．风险排查时间和情况报送安排。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于 2012年 10月底之前完成

辖内融资性担保机构风险排查工作，并于 1 2月底前将排查情况报送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

联席会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将组织对该项工作进行抽查督导。  

  

  



   特此致函。  

   

                          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  

                               (中国银监会代章)  

                               二 0一二年四月五日  

  

主题词：融资性担保  风险提示  排查  函  

 

抄  送：国务院办公厅，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工商总

局、法制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融资性担保机构监管部门，各银监局  

内部发送：办公厅、融资担保                                           (共印 65份)  

 

联系人：邱艳芳                      联系电话：66279390             校对：邱艳芳  

 

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二 0一二年四月六日印发 
 


